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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中有關根據《議事規則》中有關根據《議事規則》中有關根據《議事規則》中有關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
同意法官任命程序的規定同意法官任命程序的規定同意法官任命程序的規定同意法官任命程序的規定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2002年 5月 16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要求本部提供意見，
說明是否有需要參照在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2月發表有關任命法官程序
的諮詢文件中所建議方案 1的 “正常程序 ”，就立法會《議事規則》訂立
規則，以方便立法會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所賦予的權力，同
意對某些法官的任命。

現有規則是否足夠現有規則是否足夠現有規則是否足夠現有規則是否足夠

2.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立法機關曾先後兩次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三 (七 )條藉立法會決議行使權力，同意對法官的任命。

3. 《議事規則》已訂有規則詳細說明通過此類決議案的程序。

由於擬議的 “正常程序 ”仍會規定須藉通過議案的方式同意任命，而有
關議案則受該等規則所規管，因此除非有任何特別因素須予考慮，否

則《議事規則》現有架構應足以處理 “正常程序 ”在此一方面的建議。
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可參考《議事規則》G部關於議案的規定。

4. 由於預期同意議案會由政府當局提出，有關議案應屬政府議

案，故一般有關政府議案的規則將適用。

起動程序起動程序起動程序起動程序

5. 根據 “正常程序 ”，在提出同意議案前，先要進行 4項程序，該
等程序載於諮詢文件第 2.6(a)至 (d)段，本文件會順序作出討論。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有關任命的建議

6. “正常程序 ”建議政府當局告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
接納推薦委員會就任命司法人員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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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告知內務委員會的方式可有兩種。首先，根據《議事規則》

第 29(1)條就動議同意議案作出的正式預告，可作為對內務委員會的通
知。此外，政府當局可應要求在根據第 29(1)條作出預告前作出另一預
告。

8. 正如某些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動議議案通過 (正面審議程序 )
一樣，首先，當同意議案納入為內務委員會定期議程其中一項立法會

事務，內務委員會便有機會予以考慮，再決定是否須仔細研究。如時

間不足，內務委員會可要求政府當局撤回預告，直至其完成有關研究。

此方式的優點是無須考慮訂立新規則，但可能欠妥善之處是：如果理

所當然地認為每次均應進行詳細研究，政府當局便須慣性地先將預告

撤回。

9. 至於第二種的告知方式，所牽涉的問題是：內務委員會究竟

憑藉與政府當局達成的理解／協議、隨時間而建立起的慣常做法／先

例，還是規則中的明訂條文，作為政府當局會預早告知內務委員會有

關行政長官接納任命建議的依據。

10. 關於最後的一項選擇，要注意的是，《議事規則》第 75條現
時完全沒有規定須就擬納入內務委員會議程內的任何事項作出預告。

然而，《內務守則》第 20(f)條卻有所規定，“提出每次會議議程項目的
限期通常為該次會議 行前的星期二下午 5時。委員如欲在截止期限後
提出急切議程項目，可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要求，以便於會議上在 ‘其
他事項 ’下加以討論 ”。若要在《議事規則》內規定政府當局須作出預告，
將涉及對《議事規則》的較大修改，須予更仔細研究。至於《內務守

則》，應不宜在內施加任何約束政府當局的規定。但不論是《議事規

則》或《內務守則》，均應可加入與政府當局某慣常做法相符的規則，

只要不是規定當局必須依從任何特定做法。

11. “正常程序 ”亦建議，政府當局應在行政長官公布其接納有關
任命建議前先告知內務委員會。此建議看來先要視乎政府的立場如

何，否則很難評估是否需要訂立任何規則。

(b) 由內務委員會轉交有關的事務委員會等

12. “正常程序 ”建議內務委員會把任命建議轉交本事務委員會或
其他事務委員會或委員會討論。

13. 《議事規則》第 75(11)條授權內務委員會研究與立法會事務有
關的任何事項；而與同意議案有關的事宜顯然正是屬於內務委員會職

權範圍的事務。

14. 《議事規則》第 75(13)條亦訂明內務委員會可將與立法會事務
有關的任何政策事宜交由一個事務委員會研究。這裏須考慮的是：應

否將同意議案或任命建議視為適合交予本事務委員會或其他事務委員

會研究的政策事宜。若然不是，或須將此作為例外情況處理而對《議

事規則》作出修訂，並可能須相應檢討有關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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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議事規則》第 75(12)條可容許內務委員會就此目的成立小
組委員會。

(c)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等盡快舉行讓全體議員參與的討論

15. “正常程序 ”建議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盡快在立法會全
體議員獲邀出席的會議上討論此事。

16. 任何議員均可出席事務委員會或委員會的會議，但不可在會

議上參與表決，這已是認可慣例，因此顯然無須在《議事規則》內加

以訂明。

(d)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17. 最後， “正常程序 ”建議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向內務委
員會匯報其討論結果。

18. 《議事規則》第 75(14)條已訂明，事務委員會可就特定事宜向
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至於其他內務委員會委任的委員會，向內務委

員會就其工作提交報告亦是認可慣例。

罷免法官罷免法官罷免法官罷免法官

19. 由於 “正常程序 ”是以推定任命法官事宜通常不具爭議性而設
計，因此未必完全適用於有關罷免法官的情況。議員在考慮上述事項

時須緊記，若要訂立任何規則，必須澄清其適用範圍。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2年 7月 3日


